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县级以上人
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及 重点检查 民政府交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及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履 事项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检查

运输主管部
门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
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
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的行政检查

县级以上人
重点检查 民政府交通

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事项 运输主管部

门

78 对公路工程的监督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 县级以上人省交

通运
输厅

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
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

的权利和义务。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重点检查 民政府交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 事项
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
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
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
行政检查

运输主管部
门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省级以上人

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及 重点检查 民政府交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及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履 事项
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检查

运输主管部
门

对水运工程、地方铁路
工程的监督检查

79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
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
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
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的行政检查

省级以上人
重点检查 民政府交通

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交通运输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事项 运输主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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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名称

序
号

抽查类别
名称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检查内容及要求 备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 省级以上人

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
书面检查和实地检查 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

的权利和义务。

对水运工程、地方铁路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重点检查 民政府交通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工程的监督检查 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 事项

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
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
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
行政检查

运输主管部
门

水运工程质量监督执法
检查

重点检查 省交通运输 水运工程从业单位对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从业单位对水运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从业单位
质量责任落实及质量保证体系运行情况；主要工程材料、构配件的质量情况；主体结构工程实体质量等情况。

80

81

水运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

事项 主管部门

检测机构资质证书使用的规范性，有无转包、违规分包、超许可范围承揽业务、涂改和租借资质证书等行为；检测
机构能力的符合性，工地试验室设立和施工现场检测情况；原始记录、质量检测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采用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是否合法有效,样品的管理是否符合要求；仪器设备的运行、检定和校准情况；质量
保证体系运行的有效性；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质量检测活动的规范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依据职责应当监督查的其
他内容。

省内水运试验检测机构 省内水运试验检测机构质量 一般检查 省交通运输
质量监督执法检查 监督执法检查 事项 主管部门

对在建省管高速公路新
82 改扩建工程质量的随机

抽查

对在建省管高速公路新改扩 重点检查 省交通运输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
现场检查 公路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主要工程材料、构配件的质量情况；主体结构工程实体质量。

建工程质量的随机抽查 事项 主管部门 管理规定》。

对全省公路建设市场的 对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机构资 一般检查 省交通运输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是否符合《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机构等级标准》及《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
、网络检查 测机构评定及换证符合工作程序》的规定。

83

84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省交
通运
输厅

随机抽查 质随机抽查 事项 主管部门

对全省地方铁路工程质量及 重点检查 省交通运输 《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地方铁路建设从业单位质量安全行为是否符合《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
安全的监督 事项 主管部门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专业机构核查 理条例》要求。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
抽查

对全省省管高速公路养护工 重点检查 省交通运输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专业机构核查

《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 省管高速公路养护从业单位质量安全行为是否符合《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要求。
程质量及安全的监督 事项 主管部门

省、市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政府港航管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七条；《港 现场检查
理部门 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第七十三条。

一般检查
事项

对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 是否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港口经营、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是否兼营货物装卸经营业务、仓储经营业务。

85 港口经营市场监督检查

省、市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政府港航管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三十七条；《河北省 现场检查

是否合法经营港口拖轮业务；是否按要求禁止港口接收公路集港煤炭；港口经营人是否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
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港口经营性收费是否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岸线使用是否经过有关部门审
批；是否改变港口岸线的使用范围或者使用功能的。

一般检查
事项

对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理部门 港口条例》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是否未依法报送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材料而开工建设；是否存在对报送的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材料未通过审核
而开工建设；是否存在未按照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意见开工建设；是否存在对航道工程建设项目未组织竣工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是否存在未及时清除影响航道通航条件的临时设施及其残留物；在通航水域上建设
桥梁等建筑物，建设单位是否按照规定设置航标等设施。

省、市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政府港航管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 现场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86 航道监督检查 对航道相关工程的监督检查
理部门 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 从事水路运输的船舶是否按规定取得船舶营业运输证件；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是否以欺骗或者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是否存在出租、出借、倒卖行政许可证件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行政许可；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是否伪
造、变造、涂改行政许可证件；水路运输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要求配备海务、机务管理人员；从事水路运输经营的
船舶是否超出《船舶营业运输证》核定的经营范围。

对水路运输经营市场主体的 一般检查 方人民政府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三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

监督检查 事项 交通运输主 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管部门

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
87 业和国际船舶运输业检

查
县级以上地

国内水路运输企业是否超出许可范围从事国内水路运输业务；水路旅客运输业务经营者是否为其客运船舶投保承运
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水路运输、船舶管理业务经营者取得许可后，是否具备规定的许可条件；是
否按规定履行备案义务。

对水路运输经营行为的监督 一般检查 方人民政府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三
检查 事项 交通运输主 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管部门

第 12 页


